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跨域科技產業創新研究學院 

          學年度 第       學期 

學院獎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學號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所屬研究所 
 AI所 

 綠能所 
指導教授姓名 

 

學制 
 碩士班 

 博士班 
年級  

繳交文件 

 學院獎學金申請書 

 前一學期成績單一份 

 存摺封面影本（如無異動者免附） 

聲明 

 指導教授有異動者，於異動當月起停止支領本院獎學金，待確認新指導教授 

方可支領。 

 申請休學學生，於休學生效日當月起停止支領本院獎學金。 

 申請本院出國獎學金補助者，不得同時支領本院獎學金。 

 支領獎學金期間赴國外擔任交換學生、雙聯學制學生、短期研究者，出國期

間暫停支領本院獎學金，於返國後恢復支領資格，其資格以出國前在校最後

一個學期之表現為依據。 

 轉學、退學、有違反學校規定經本院招生及學術委員會審議情節重大等情形

之一者，不得支領本院獎學金，學院得追回已受領之全額獎學金。 

 逕修讀博士學位轉回碩士班就讀者，取消逕博獎學金，亦不得支領碩士班獎

學金。 

 錄取當學年度未完成註冊、休學或保留入學資格者，取消獎學金資格。惟情

況特殊者，經本院招生及學術委員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本人已充分理解上述規定並同意上述內容。 

申請人簽名： 指導教授簽名： 

學院審查意見：□推薦 □不推薦                     （由學院填寫） 

 


